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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中央转移支付 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

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社〔2024〕3号），我省认

真组织开展了 2023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转移支付绩

效自评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转移支付预算

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情况。

2023年，中央通过《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2〕

131号）和《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3年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36号），下达我省

2023 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 291,379.00万元（不含中

央直接下达深圳，下同），专项用于支持我省开展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工作，具体内容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

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包括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糖尿病患者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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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管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

监督协管 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新划入的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中的健康素养促进行动、基本避孕服务、地方病防治、

职业病防治、人禽流感和 SARS防控项目、鼠疫防治项目、国家

卫生应急队伍运维保障、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增补叶酸预防

神经管缺陷、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地中海贫血防控、食

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医养结合与失能老年人评估指导等服务项

目，以及卫生健康项目监督管理工作项目。

2.中央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中央下

达了我省 2023年中央财政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年度总体

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

（1）中央年度总体绩效目标。

①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②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开展职业病监测，最

大限度地保护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同时推进

妇幼卫生、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卫生应急

等方面工作。

（2）中央绩效指标。

2023年，中央下达我省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等基本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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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务绩效指标 24个，其中产出指标 20个、效益指标 3个、满

意度指标 1个。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中央和省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收到中央补助资金通知后，

省卫生健康委迅速组织编报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和分配方

案，并经委领导班子集体审议通过后报省财政厅审批。2023年，

我省通过《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批复 2023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

（粤财预〔2023〕6 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中央财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2〕

315号）和《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年第二批中央财政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23〕129号）等文件，

向我省省本级预算单位、20个地市和 35个省财政直管县安排、

分解下达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291,379.00万元。其中，安排省本级

预算资金 4,375.59万元，安排市、县预算资金 287,003.41万元。

截至 2023年 6月 12日，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291,379.00万元全部

拨付至各地各单位，资金拨付率 100%。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

达预算情况见表 1-1和表 1-2。

表 1-1 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总体）

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层级 分配额度 用途

合计 291,37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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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层级 分配额度 用途

省本级 4,375.59

用于补助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重大疾病及健康危害因素
监测、国家应急队伍运维保障、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国家
随机监督抽查、基本避孕服务、健康素养促进、项目监督管理
等项目，根据国家任务和相应补助标准安排省本级项目单位补
助资金。

对下
（市县）

287,003.41
对下（市、县）资金按照因素法以“大专项+任务清单”的方式
分配，未限定各子项目资金额度，各地根据任务实际统筹使用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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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对下）

金额单位：万元

地区
2021年
常住人口
（万人）

2023年
应补助资金

绩效考核资金 2023年
实际补
助资金

已提前
下达补
助资金

本次下达
补助资金中央绩

效因素

省级绩

效因素

市级绩

效因素

栏次 1栏

2栏=
（291457-42
58.33-117.26
）*1栏/∑1

栏

3栏 4栏 5栏
6栏=2栏
+3栏+4栏

+5栏
7栏

8栏=6栏
-7栏

广东省（不含深圳） 10915.88 291457 -78 291379 246123 45256

省本级小计 4375.59 4375.59 4258.33 117.26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60.26 260.26 143 117.26

省职业病防治院 1127.12 1127.12 1127.12 0

省妇幼保健院 1 1 1 0

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864.21 864.21 864.21 0

省卫生健康委事务中心 2010 2010 2010 0

省第二人民医院 90 90 90 0

省公共卫生研究院 21 21 21 0

省人民医院老研所 1 1 1 0

省人民医院心血管病中心 1 1 1 0

地级以上市小计（不含深

圳）
8153.42 214430.23 -58.25 419.23 -104.5 214686.78 180656.43 34030.35

广州市 1881.06 49470.8 -13.44 396.89 0 49854.25 41678.91 8175.34

荔湾区 112.96 2970.78 -0.81 2969.97 2502.87 467.1

越秀区 104.9 2758.81 -0.75 2758.06 2324.28 433.78

海珠区 182.18 4791.23 -1.3 4789.93 4036.59 753.34

天河区 223.86 5887.39 -1.6 5885.79 4960.1 925.69

白云区 368.91 9702.12 -2.64 9699.48 8173.99 1525.49

黄埔区 119.79 3150.41 -0.86 85.73 34.94 3270.22 2654.2 616.02

番禺区 281.83 7411.97 -2.01 201.71 56.85 7668.52 6244.55 1423.97

花都区 170.93 4495.36 -1.22 4494.14 3787.32 706.82

南沙区 90.04 2368 -0.64 -95.24 2272.12 1995.03 277.09

从化区 72.74 1913.02 -0.52 -80.74 1831.76 1611.71 220.05

增城区 152.92 4021.71 -1.09 109.45 84.19 4214.26 3388.27 825.99

韶关市 180.93 4758.37 -1.29 144.52 -2 4899.6 4008.9 890.7

武江区 37.89 996.49 -0.27 996.22 839.53 156.69

浈江区 36.26 953.62 -0.26 -6.23 947.13 803.42 1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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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21年
常住人口
（万人）

2023年
应补助资金

绩效考核资金 2023年
实际补
助资金

已提前
下达补
助资金

本次下达
补助资金中央绩

效因素

省级绩

效因素

市级绩

效因素

曲江区 29.06 764.26 -0.21 48.3 812.35 643.89 168.46

始兴县 19.83 521.52 -0.14 -4.99 516.39 439.38 77.01

新丰县 19.59 515.21 -0.14 32.56 4.14 551.77 434.06 117.71

乐昌市 38.3 1007.27 -0.27 63.66 5.08 1075.74 848.62 227.12

珠海市 242.21 6369.98 -1.73 -227.71 0 6140.54 5366.68 773.86

香洲区 135.56 3565.15 -0.97 -170.81 3393.37 3003.62 389.75

斗门区 61.49 1617.15 -0.44 1616.71 1362.44 254.27

金湾区 45.16 1187.68 -0.32 -56.9 1130.46 1000.62 129.84

汕头市 546.58 14374.73 -3.91 0 1.81 14372.63 12110.64 2261.99

龙湖区 64.17 1687.63 -0.46 5.63 1692.8 1421.82 270.98

金平区 77.66 2042.41 -0.55 3.76 2045.62 1720.72 324.9

濠江区 27 710.08 -0.19 -7.58 702.31 598.24 104.07

潮阳区 166.17 4370.18 -1.19 4368.99 3681.85 687.14

潮南区 123.91 3258.76 -0.89 3257.87 2745.49 512.38

澄海区 87.67 2305.67 -0.63 2305.04 1942.52 362.52

佛山市 634.32 16682.25 -4.54 -169.18 -67.67 16440.86 14054.66 2386.2

禅城区 134.27 3531.22 -0.96 -169.18 -67.67 3293.41 2975.04 318.37

南海区 371.93 9781.55 -2.66 9778.89 8240.84 1538.05

三水区 80.92 2128.15 -0.58 2127.57 1792.96 334.61

高明区 47.2 1241.33 -0.34 1240.99 1045.82 195.17

江门市 483.51 12716.04 -3.46 741.39 0 13453.97 10713.2 2740.77

江门市本级 447.49 447.49 447.49

蓬江区 86.57 2276.74 -0.62 143.89 -160.89 2259.12 1918.14 340.98

江海区 37.47 985.44 -0.27 -83.01 902.16 830.23 71.93

新会区 91.5 2406.4 -0.65 152.09 -48.88 2508.96 2027.38 481.58

台山市 90.61 2382.99 -0.65 150.61 -97.59 2435.36 2007.66 427.7

开平市 75.07 1974.3 -0.54 124.78 -64.38 2034.16 1663.34 370.82

鹤山市 53.84 1415.96 -0.38 89.49 39.1 1544.17 1192.94 351.23

恩平市 48.45 1274.21 -0.35 80.53 -31.84 1322.55 1073.51 249.04

湛江市 370.37 9740.53 -2.63 -466.68 0 9271.22 8206.34 1064.88

赤坎区 42.56 1119.3 -0.3 -53.63 1065.37 943.01 122.36

霞山区 66.31 1743.92 -0.47 -83.55 1659.9 1469.24 190.66

坡头区 34.13 897.6 -0.24 -43 854.36 756.22 98.14

麻章区 53.52 1407.55 -0.38 -67.44 1339.73 1185.85 153.88

遂溪县 82.79 2177.33 -0.59 -104.32 2072.42 1834.39 238.03



- 7 -

地区
2021年
常住人口
（万人）

2023年
应补助资金

绩效考核资金 2023年
实际补
助资金

已提前
下达补
助资金

本次下达
补助资金中央绩

效因素

省级绩

效因素

市级绩

效因素

吴川市 91.06 2394.83 -0.65 -114.74 2279.44 2017.63 261.81

茂名市 358.84 9437.28 -2.56 0 0 9434.72 7950.87 1483.85

茂南区 105.25 2768.01 -0.75 2767.26 2332.04 435.22

电白区 151.37 3980.94 -1.08 3979.86 3353.93 625.93

信宜市 102.22 2688.33 -0.73 2687.6 2264.9 422.7

肇庆市 220.94 5810.59 -1.58 0 0 5809.01 4895.39 913.62

端州区 61.06 1605.84 -0.44 1605.4 1352.91 252.49

鼎湖区 21.07 554.13 -0.15 553.98 466.85 87.13

高要区 74.19 1951.15 -0.53 1950.62 1643.84 306.78

四会市 64.62 1699.47 -0.46 1699.01 1431.79 267.22

惠州市 485.4 12765.74 -3.47 0 0 12762.27 10755.08 2007.19

惠城区 209.99 5522.62 -1.5 5521.12 4652.78 868.34

惠阳区 141.51 3721.63 -1.01 3720.62 3135.46 585.16

惠东县 101.96 2681.49 -0.73 2680.76 2259.14 421.62

龙门县 31.94 840 -0.23 839.77 707.7 132.07

梅州市 136.75 3596.44 -0.98 0 5 3600.46 3030 570.46

梅江区 43.71 1149.55 -0.31 5 1154.24 968.49 185.75

梅县区 55.72 1465.4 -0.4 1465 1234.6 230.4

平远县 18.95 498.37 -0.14 498.23 419.88 78.35

蕉岭县 18.37 483.12 -0.13 482.99 407.03 75.96

汕尾市 46.72 1228.71 -0.33 0 -1.79 1226.66 1035.18 191.48

城区 39.67 1043.3 -0.28 1043.02 878.97 164.05

红海湾 5.65 148.59 -0.04 148.55 125.19 23.36

华侨 1.4 36.82 -0.01 -1.79 35.09 31.02 4.07

河源市 141.22 3714 -1.01 0 -39.85 3673.14 3129.04 544.1

源城区 70.75 1860.68 -0.51 -82.39 1777.78 1567.62 210.16

和平县 35.36 929.95 -0.25 929.7 783.48 146.22

东源县 35.11 923.37 -0.25 42.54 965.66 777.94 187.72

阳江市 173.94 4574.52 -1.24 0 0 4573.28 3854.02 719.26

江城区 82.13 2159.97 -0.59 2159.38 1819.77 339.61

阳东区 48.15 1266.32 -0.34 1265.98 1066.87 199.11

阳西县 43.66 1148.23 -0.31 1147.92 967.38 180.54

清远市 280.85 7386.18 -2.01 0 0 7384.17 6222.84 1161.33

清城区 112.83 2967.36 -0.81 2966.55 2499.99 466.56

清新区 61.83 1626.09 -0.44 1625.65 1369.98 25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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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21年
常住人口
（万人）

2023年
应补助资金

绩效考核资金 2023年
实际补
助资金

已提前
下达补
助资金

本次下达
补助资金中央绩

效因素

省级绩

效因素

市级绩

效因素

佛冈县 31.64 832.11 -0.23 831.88 701.05 130.83

阳山县 36.77 967.03 -0.26 966.77 814.72 152.05

连州市 37.78 993.59 -0.27 993.32 837.1 156.22

东莞市 1053.68 27711.18 -7.53 27703.65 23346.53 4357.12

中山市 446.69 11747.69 -3.19 11744.5 9897.37 1847.13

潮州市 175.58 4617.65 -1.25 0 0 4616.4 3890.35 726.05

湘桥区 57.74 1518.53 -0.41 1518.12 1279.35 238.77

潮安区 117.84 3099.12 -0.84 3098.28 2611 487.28

揭阳市 187.45 4929.83 -1.34 0 0 4928.49 4153.35 775.14

榕城区 93.82 2467.41 -0.67 -10 2456.74 2078.78 377.96

揭东区 93.63 2462.42 -0.67 10 2471.75 2074.57 397.18

云浮市 101.93 2680.69 -0.73 0 2679.96 2258.48 421.48

云城区 40.99 1078.01 -0.29 -13.68 1064.04 908.22 155.82

云安区 23.66 622.24 -0.17 622.07 524.24 97.83

郁南县 37.28 980.44 -0.27 13.68 993.85 826.02 167.83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4.45 117.03 -0.03 117 98.6 18.4

财政省直管县小计 2762.46 72651.11 -19.75 -419.23 104.5 72316.63 61208.24 11108.39

仁化县 18.59 488.91 -0.13 5.51 494.29 411.9 82.39

翁源县 32.29 849.21 -0.23 848.98 715.45 133.53

乳源县 18.8 494.43 -0.13 494.3 416.55 77.75

南雄市 35.42 931.53 -0.25 -3.51 927.77 784.81 142.96

南澳县 6.46 169.89 -0.05 -1.81 168.03 143.14 24.89

徐闻县 63.57 1671.85 -0.45 -80.1 1591.3 1408.53 182.77

廉江市 136.69 3594.87 -0.98 -172.23 3421.66 3028.66 393

雷州市 132.46 3483.62 -0.95 -166.9 3315.77 2934.93 380.84

高州市 133.05 3499.14 -0.95 3498.19 2948.01 550.18

化州市 130.09 3421.29 -0.93 3420.36 2882.42 537.94

广宁县 40.8 1073.02 -0.29 1072.73 904.01 168.72

怀集县 80.59 2119.47 -0.58 2118.89 1785.64 333.25

封开县 37.47 985.44 -0.27 985.17 830.23 154.94

德庆县 33.18 872.62 -0.24 872.38 735.17 137.21

博罗县 121.2 3187.49 -0.87 3186.62 2685.45 501.17

大埔县 32.93 866.04 -0.24 865.8 729.63 136.17

丰顺县 48.04 1263.42 -0.34 1263.08 1064.43 198.65

五华县 92.19 2424.54 -0.66 -5 2418.88 2042.67 3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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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2021年
常住人口
（万人）

2023年
应补助资金

绩效考核资金 2023年
实际补
助资金

已提前
下达补
助资金

本次下达
补助资金中央绩

效因素

省级绩

效因素

市级绩

效因素

兴宁市 77.79 2045.83 -0.56 2045.27 1723.6 321.67

海丰县 74.25 1952.73 -0.53 1952.2 1645.17 307.03

陆河县 24.95 656.17 -0.18 1.79 657.78 552.82 104.96

陆丰市 122.77 3228.78 -0.88 3227.9 2720.23 507.67

紫金县 54.97 1445.68 -0.39 1445.29 1217.98 227.31

龙川县 59.41 1562.45 -0.42 39.85 1601.88 1316.36 285.52

连平县 28.49 749.27 -0.2 749.07 631.26 117.81

阳春市 88.13 2317.77 -0.63 2317.14 1952.71 364.43

连山县 9.54 250.9 -0.07 250.83 211.38 39.45

连南县 13.54 356.09 -0.1 355.99 300.01 55.98

英德市 94.35 2481.35 -0.67 2480.68 2090.53 390.15

饶平县 81.88 2153.4 -0.59 2152.81 1814.23 338.58

普宁市 201.71 5304.86 -1.44 20 5323.42 4469.32 854.1

揭西县 67.51 1775.47 -0.48 1774.99 1495.83 279.16

惠来县 105.01 2761.7 -0.75 -20 2740.95 2326.72 414.23

新兴县 43.18 1135.61 -0.31 1135.3 956.75 178.55

罗定市 94.22 2477.93 -0.67 2477.26 2087.65 389.61

顺德区 326.94 8598.34 -2.34 67.67 8663.67 7244.06 1419.61

2.省内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下达 2023年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3〕36号）、国家卫生

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关

于做好 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卫基层发〔2023〕

20号），结合我省工作实际情况，我省认真研究制订了《广东省

2023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粤卫基层函〔2023〕

17号）》。并将每项目标任务分解下达至省本级相关单位和 21个

地市。同时，要求各地逐级细化并下达绩效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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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内总体绩效目标。

省内年度绩效总体目标与中央保持一致。

（2）省内绩效指标。

在国标基础上，我省增加了“健康教育服务开展率”“在发放箱

无记录发放减少三分之二的基础上，区域基本避孕药具发放覆盖

率”“及时发现报告或有效处置人禽流感、SARS 等突发急性传染

病疫情”等 13个绩效指标，最终确定我省基本公共卫生项目中央

转移绩效指标 37个，其中产出指标 34个，效益指标 3个（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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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指标分解表

序

号
服务项目 指标名称

指标

来源

广东

省

广州

市

深圳

市

珠海

市

汕头

市

佛山

市

韶关

市

河源

市

梅州

市

惠州

市

汕尾

市

东莞

市

中山

市

江门

市

阳江

市

湛江

市

茂名

市

肇庆

市

清远

市

潮州

市

揭阳

市

云浮

市

一、原 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1
居民健康

档案

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

案覆盖率
国定 ≥62% ≥62% ≥90%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2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服务开展率 省定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 预防接种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
国定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4

儿童健

康管理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

率
国定 ≥85% ≥90% ≥90% ≥90% ≥85% ≥90% ≥85% ≥85% ≥85% ≥85% ≥85% ≥90% ≥90%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85%

5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

率
国定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6
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

力检查覆盖率
国定 ≥90% ≥95% ≥95%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5%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7
孕产妇

健康管理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国定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8

慢性病

患者健

康管理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

（万人）
国定 490.16 72.69 68.33 9.53 2137 37.15 11.05 10.98 14.98 23.44 10.38 40.72 17.26 18.68 10.13 27.17 24.04 15.96 15.39 9.95 21.71 9.25

9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人

数（万人）
国定 199.97 29.66 27.88 3.89 8.72 15.15 4.51 4.48 6.11 9.56 4.24 16.61 7.04 7.61 4.13 11.08 9.81 6.51 6.28 4.06 8.86 3.77

10
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

理服务率
国定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11
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

范管理服务率
国定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12
结核病

患者健

康管理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国定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13
严重精

神障碍

患者管理

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
国定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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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服务项目 指标名称

指标

来源

广东

省

广州

市

深圳

市

珠海

市

汕头

市

佛山

市

韶关

市

河源

市

梅州

市

惠州

市

汕尾

市

东莞

市

中山

市

江门

市

阳江

市

湛江

市

茂名

市

肇庆

市

清远

市

潮州

市

揭阳

市

云浮

市

14
中医药

健康管理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国定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77%

15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

率
国定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16
卫生计生

监督协管

卫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

年巡查（访）2次完成

率

国定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17
老年人

健康管理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

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

务率

国定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62%

18

传染病

和突发

公共卫

生事件报

告和处理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
国定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二、从国家重大公卫和计生服务划入项目

19
健康素养

促进行动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国定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20
基本避

孕服务

区域基本避孕药具发放

覆盖率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13%

21
职业病

防治

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盖

率
国定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22 地方病

防治

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完

成率
国定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23 地方病核心指标完成率 国定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24

人禽流

感、SARS
防控项目

管理工作

及时发现报告或有效处

置人禽流感、SARS 等

突发急性传染病疫情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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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服务项目 指标名称

指标

来源

广东

省

广州

市

深圳

市

珠海

市

汕头

市

佛山

市

韶关

市

河源

市

梅州

市

惠州

市

汕尾

市

东莞

市

中山

市

江门

市

阳江

市

湛江

市

茂名

市

肇庆

市

清远

市

潮州

市

揭阳

市

云浮

市

规范

25
鼠疫防

治项目

及时有效规范处置人间

鼠疫疫情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6
国家卫生

应急队伍

运维保障

国家卫生应急队伍运维

完成率
100% ——————————————————————————————————————————

27
农村妇

女两癌免

费检查

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目

标人群覆盖率
国定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28
增补叶

酸预防神

经管缺陷

目标人群叶酸服用率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29
国家免费

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率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30
地中海

贫血防控

夫妇产前地贫初筛（血

常规）率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95%

31
食品安

全标准

跟踪评价

评价完成率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90%

32 医养结

合与失

能老年人

评估指导

医养结合服务指导率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3
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

人健康指导率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5%

34
卫生健

康项目

监督管理

开展项目绩效评价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每 年

至少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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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服务项目 指标名称

指标

来源

广东

省

广州

市

深圳

市

珠海

市

汕头

市

佛山

市

韶关

市

河源

市

梅州

市

惠州

市

汕尾

市

东莞

市

中山

市

江门

市

阳江

市

湛江

市

茂名

市

肇庆

市

清远

市

潮州

市

揭阳

市

云浮

市

三、效果类

35 服务对象满意度 国定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较上

年提

高

36 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 国定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不断

缩小

37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国定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不断

提高

备注：国定绩效目标按照中央资金下达文件（财社〔2023〕36号）对广东省的区域绩效目标。其他项目的绩效目标由各主管处根据国家要求和我省 2023年进展确定。



15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3 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投入我省（不含深圳）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合计 982,323.77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投

入资金 291,379.00万元，地方财政安排配套经费 690,944.77万元

（其中省财政安排配套资金 305,513.28万元，市、县财政安排配

套资金 385,431.49万元）。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中央和地

方财政投入的资金已经足额下达至各地各单位，资金拨付率

100%。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广东省 2023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资金实际支出 849,568.94 万元，预算执行率 86.49%。其

中中央转移支付实际支出 281,028.07万元，预算执行率 96.45%；

地方配套资金实际支出 568,540.87万元，执行率 82.28%。

（二）资金管理情况。

1.分配科学性。一是采用因素法分配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

配时主要考虑年度任务数、常住人口数、国家基础标准、绩效考

核结果、省以上财政和市县财政分担比例等因素。二是认真做好

省级以上补助资金统筹安排工作，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

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做到及时分解尽快

下达。省财政厅在收到中央补助资金文件后按规定列入年初预算

管理；省卫生健康委结合资金分配要素，在认真开展资金测算基

础上，拟定中央资金分配方案，并经委领导班子集体审议通过后

报省财政厅，同时，根据国家要求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省财政厅



16

审核通过后上报财政部，有关资金分配方案经财政部审核同意后

再行下达到市县。三是讲求绩效，量效挂钩。建立绩效评价结果

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中央绩效考

核扣减 78万元按各地市 2021年常住人口数按因素法分配。省级

资金绩效挂钩方法为：按照省级绩效评价方案，全省分为粤东西

北片区（15个市，94个县级单位）和珠三角片区（6 个市，30

个县级单位，东莞、中山分别作为 1个县级单位）两类，分别扣

减各片区排名在后 10%的县（市、区），用于奖励每片区排名前

10%的县（市、区）。对扣减的资金由市县配套落实。综上，我

省对中央转移支付分配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的决策程序，

坚持结果导向、集体决策，按规定程序审批。同时，坚持因素分

配、科学测算、兼顾公平，讲求绩效以及公开透明（分配方案在

部门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等原则，确保了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分配的科学、规范、合理。

2.下达及时性。我省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

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要求履行专项资金审批

报备程序后分解下达中央财政资金。分解下达 2023年度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中央转移支付提前批用时 34天，第二批用时 31天（见

表 3），平均用时 32.5天，资金下达及时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 3 资金下达时间情况

序号

中央下达 省级下达
用时
（天）

文件号财社 落款时间 省财政厅
收文时间 文件号粤财社 下达时间

1 〔2022〕131号 2022/11/11 2022/11/21 〔2022〕315号 2022/12/2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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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3〕36号 2023/4/12 2023/5/12 〔2023〕129号 2023/6/12 31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财政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

规定拨付资金，规范预算执行管理，严把资金拨付关口，确保资

金拨付安全、规范和有效。2023 年，我省负责实施的中央财政

补助基本公卫服务经费，没有发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

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拨付合规性 100%。

4.使用规范性。一是认真落实和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一系列

文件，如：《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中医药

局 国家疾控局关于修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5项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社〔2022〕31 号）、《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粤府

〔2023〕34 号）、《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卫生领域省级与市县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2019〕

5号）、《关于印发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粤财社〔2016〕129号）、《关于印发省级医疗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省卫生健康委分管部分财政事权）管理

办法的通知》（粤财社〔2019〕74 号）、《广东省财政厅印发

关于全面实施“三保”资金专户管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粤财预

〔2020〕52 号）、《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粤财社〔2020〕202号）、《广东省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补助参考标准》（粤基本公卫服务办〔2018〕23 号）以

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中医药局关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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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2023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粤

卫基层函〔2023〕17号）等文件，严格按照财政核定的支出范

围、支出用途以及支出管理办法使用资金；对涉及政府采购的，

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执行，确保转移支付资金

规范使用。二是加强会计核算工作。全部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实行

专款专用、专账核算，真实全面反映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信息。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一方面，依托省财政资金“双监控”系统实施

常态化监督，盯紧资金流向和具体支出情况；另一方面，综合运

用审计、财政监督、检查督导、绩效评价等手段方式强化资金使

用监管，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纠偏纠错，确保资金使用合

法合规有效。四是加强调研指导，抓项目日常监管。2023 年 6

月，对于在 2022年基本公卫服务项目省级绩效评价中排名靠后、

被扣减绩效补助的地市，组织专家组赴当地开展现场指导和集中

培训，针对绩效自评发现问题推进整改。从各地各单位提交的自

评材料来看，我省负责实施的 2023年度中央财政补助基本公卫

服务转移支付资金，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复核

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专项资金使用规范。

5.执行准确性。我省各级严格按照中央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

的资金执行，2023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没有发生预算调整或者项

目调整事宜。原 12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工作，

人均补助标准 80元，主要安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人均补助标准 9元，按照国家和省对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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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方案管理，由县级及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直接下达预算

和任务给项目执行机构。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我省 2023年

度基本公卫服务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率 96.45%，不存在执行

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预算执行准确较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一是制定出台《广东省卫生健康领域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

印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等文

件，全面加强全省卫生健康领域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形成预算编

制有目标、绩效运行有监控、项目结束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应用

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及时对

下分解国家绩效目标任务，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及对下转移

支付的绩效管理，省卫生健康委商省财政厅科学设定了绩效目标

和绩效指标，并在向各地各单位正式下达转移支付预算时同步下

达，同时抄送财政部广东监管局。三是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工作。

先后制订了《关于建立预算支出执行定期分析机制的通知》（粤

财预〔2019〕27 号）、《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建立预

算支出执行定期分析机制的通知》（粤卫办函〔2019〕96 号）

和《省卫生健康委预算执行支出进度通报办法（试行）》（粤卫

办财务函〔2022〕20号）等文件，加强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工作。

此外，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支出进度实施月通报制度，并将监控

结果及时反馈到各地各单位，要求主管部门和实施单位深入分析

未达标的原因和采取必要措施，在资金支出安全、规范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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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中央补助资金支出进度和项目实施进度，保障财政资金及时

发挥效益。年中对 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组织开展了

绩效运行监控，对项目运行情况进行分析，重点针对实施督导不

力、下拨市县资金支出率偏低、指标落实滞后等问题提出改进建

议和要求，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四是及时组织绩效评价工作。

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我省组织各地各单位对中央转移支付管理

情况、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政策和项目实施效果开展了绩效自评，

并按要求及时将结果呈报中央主管部门。五是加强绩效评价结果

应用。与资金分配挂钩：根据 2022年度广东省基本公卫项目绩

效评价结果确定资金奖惩方案，分“珠三角”和“粤东西北”2个片

区，据排名予以奖扣。对各片区排名靠后的 10%的县（市、区）

按中央补助资金的 5%扣减经费，奖励各片区绩效评价结果排名

靠前的 10%的县（市、区），扣减地区市、县财政负责补足资金。

其中，粤东、粤西、粤北片区奖扣资金 885.91 万元，珠三角片

区奖惩资金 396.89 万元。向社会公开：广东省国家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中央转移支付 2022年度绩效自评报告在省卫生健康委门

户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结果通报：我省对 2022年度的项

目进展和评价情况通报到各地级以上市政府。总体上，我省预算

绩效管理做到预算编制有目标、绩效运行有监控、项目结束有评

价、评价结果有应用的全过程管理，中央下达的总体目标全部如

期实现，37项绩效指标全部达标，居民满意度较高，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完成质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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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我省严格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

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67 号）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医疗卫生领域省级与

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办

〔2019〕5号）等文件规定，严格履行支出责任。我省各级财政

部门（不含深圳）安排 2023年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套资金合

计 690944.77万元，其中省财政安排配套资金 305,513.28万元，

市、县财政安排配套资金 385431.49万元。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安排的配套资金全部足额拨付到位。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 年，我省高标准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针

对主要健康影响因素，面向城乡居民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

育、预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

人健康管理，高血压和 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等 26类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全面实施。同时，持续扩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覆盖面、优化服务内涵、提高服务质量，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

治、妇幼卫生、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卫生

应急、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深入开展。据统计，全省适

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达 97.99%，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达 99.59%，新生儿访视率达 96.93%，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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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覆盖率达 96.04%，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

理率达 96.79%，目标人群叶酸服用率 97.42%，国家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率保持在 80%以上，人禽流感、SARS等突发急性传

染病疫情和人间鼠疫疫情均得到规范监测。项目实施让全省

12684万常住人口受益，广东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3岁，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效明显。

1.“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标如期实现。

在中央转移支付政策支持下，我省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认真

落实主体责任，2023 年各级财政配套经费全部足额落实到位，

凡是我省居民，无论城市或农村、户籍或非户籍的常住人口，只

需要到居住辖区范围内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均可免费享受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

0～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

性病健康管理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我省 2023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超过国家平均

标准（89元），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进一步提升。

（1）筑牢基层疫情防控防线。我省严格落实新冠病毒“乙类

乙管”要求，在全省哨点监测的基础上，推动新冠病毒常态化管

理。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日填报“发热诊室与呼吸道疾病监

测”有关数据，为疫情防控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全省各基

层医疗机构发热诊室“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应治尽治，严格落

实首诊负责制和开展分类分层分级诊疗，提升医疗服务效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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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物资填报单（双）周报制度和定期督查制度，要求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落实专人管理、定期盘点，建立物资台账，确保防控物资

储备。截至 2023年 12月 21日，全省 1874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中配备救护车的有 1593家，配备制氧机的机构有 1918家，指夹

式脉搏血氧仪、抗原试剂检测盒、各类新冠治疗药品满足 2周及

以上使用需求的有 1834家。

（2）2023年度全省完成管理高血压患者 539.27万人（含深

圳），完成管理 2 型糖尿病患者 199.97 万人（含深圳），均超

额完成了年度管理任务目标。7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0-6 岁

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孕产妇系统管理率、3岁以下儿

童系统管理率、肺结核患者管理率、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健康管理率等工作指标均维持在 90%以上的高水平，适龄儿

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卫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年巡查（访）

2 次完成率、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接近

100%。

2.“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目标如期实现。

我省地方病防治效果持续得到巩固。124个县（含中山、东

莞）全部完成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

达到 100%，实现预期目标（≥95%）。124个碘缺乏病监测县应

开展盐碘、尿碘等核心指标的监测数据条目数 37200条，实际完

成完整的条目数 37455条，地方病核心指标完成率达到 100.7%，

实现预期目标（≥90%）。在社会效益方面，一是重实践、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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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持续巩固提升全省地方病防治成果。全省连续 5 年（2019

年起）实现地方病监测评价全覆盖，连续 14年（2010年起）保

持县级碘缺乏病消除率 100%，连续 5年（2019年起）保持饮水

型地方性氟中毒病区控制率 100%。二是高质量完成全省水碘调

查。全省共采检居民生活饮用水样 61050份，调查覆盖全部行政

村（社区）。以调查结果划定我省碘缺乏地区（行政村/社区）

占 99.5%，适碘地区占 0.5%，未发现水源性高碘地区。调查结

果为我省长期坚持科学补碘，实施精准化防治碘缺乏病提供科学

依据。各地按省统筹安排，已陆续公布本地水碘调查结果，科学

引导居民坚持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危害。

3.“开展重点职业病主动监测和尘肺病筛查”目标如期实现。

共选取 36个（国家任务 30个）存在粉尘、噪声、铅及其化

合物、苯、锰及其化合物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用人单位相对集中的

县（市、区）开展主动监测，每个县（市、区）监测人数不少于

500人（国家任务 400 人）。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我省完

成主动监测任务数 19075人（国家任务 12000人），任务完成率

158.96%；其中粉尘 7491 人（国家任务 4800 人，任务完成率

156.06%），苯 2912人（国家任务 1800人，任务完成率 161.78%），

铅及其化合物 2689人（国家任务 2400人，任务完成率 112.04%），

单纯噪声及其他自选因素（我省选取锰及其化合物）5983人（国

家任务 3000人，任务完成率 199.43%）。指定广州市胸科医院、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中山市开发区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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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医院和鹤山市人民医院 6个单位（国家任务 5

个）开展呼吸系统疾病就诊患者的尘肺病筛查。截至 2023 年 9

月 30日，呼吸系统门诊就诊人数合计为 279849人次，拍摄 DR、

X光片或 CT的总人数为 76618人次。

4.“推进妇幼卫生、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

务、卫生应急等方面工作”目标如期实现。

（1）妇幼卫生方面。一是开展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项

目。2023年省财政资金投入10458万元用于粤东粤西粤北、惠州、

江门、肇庆等15个地市90个县（区）的“两癌”免费筛查，2023年

共完成宫颈癌免费筛查531867人，完成乳腺癌免费筛查532135

人。宫颈癌检查的任务完成率为103.56%，乳腺癌检查的任务完

成率为104.81%，宫颈癌的早诊率为94.7%，乳腺癌的早诊率为

71.0%。通过免费检查服务，我省两癌检查机构对查出的“两癌”

患者均能及时干预治疗，为帮助广大农村妇女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两癌”疾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妇女健康。“两癌”

免费检查项目的实施，积极帮助符合条件的妇女“两癌”患者获得

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等多渠道社会救助与帮扶，赢得了社会各界

的赞赏和认同，成为造福广大农村家庭和妇女的“民心”工程。（非

基本公卫项目）二是认真落实保障药具供应服务。依法依规完成

药具政府采购工作，以需求为导向分配、调拨药具，保障基层药

具供应；组织全省3.9万个服务网点发放避孕药具近6449.22万只

（板/支/套），并通过开展群众需求调研、加强业务培训、规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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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管理及大力推广在线发放服务等举措，着力提升药具服务质效，

切实满足育龄群众的避孕需求。依托“广东免费药具”公众号，推

进药具宣传工作，全年共开展线上主题宣传活动2次，推送科普

性文章240篇，制作宣传海报68张，公众号关注度突破300万人次，

并获得“第四届南方健康传播与创新大会”年度十大健康新媒体

（政务疾控类）称号。

（2）健康素养促进方面。2023年完成线上线下培训班9期，

累计培训人员2278人次；举办技能竞赛2场，累计覆盖各级各类

健康教育专兼职人员9300人次；举办2届居民健康素养知识竞赛

省级决赛，两届累计42支代表队252名选手参加比赛，51,771人

参与“健康达人”答题点赞投票，全省21个地级市共424多万居民

参加居民健康素养知识竞赛活动；建成省级健康县区19个，建成

戒烟门诊12家，创建各类无烟单位12576家，检查（暗访）无烟

单位547家；完成线上活动6场，总参与48万人次；短视频平台直

播活动11场，总观看量70万。完成广东健康科普进乡村系列活动，

在粤东西北农村地区引起了热烈反响，获得了广泛好评，被多家

省、市级主流媒体报道，取得良好宣传效果。

（3）医养结合方面。一是推动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深度融

合，重点支持公立医疗机构利用闲置资源开展养老服务，同时支

持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为入住老年人提供连续性的健康

管理和医疗服务。二是强化财政支撑保障。省财政、省发改委下

达中央资金1.59亿元支持58个医养结合项目，涵盖9个地市2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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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有效增强了医养结合服务供给能力。截至2023年

底，全省医养结合服务率达到49%，共有医养结合机构540家，

比上年增加了118家。没有一家医养结合机构的县区数从去年底

的37个减为1个。2023年广东省十大民生实事中医养结合的两项

指标任务提前完成。三是积极发挥信息化监测作用。每季度组织

各地在全国医养结合管理信息系统填报相关信息，扎实开展数据

监测。将省级医养结合信息系统建设纳入全民健康信息管理平台

建设规划。全省医养结合机构状况可在省医疗服务平台“粤健通”

查询。

（4）老年健康服务方面。2023年，我省继续实施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三年提升行动计划，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加快推进老年

失能评估服务提质增效扩面，全省失能老年人服务率69.51%，老

年人医养结合服务指导率49.97%，2项均达到省定目标。截至2023

年12月31日，全省完成失能评估人数125428人，比2022年（19503

人）增长105925人，增幅543%；确认失能老年人数52526人，较

2022年（17950人）增长34621人，增幅193%；开展服务41791人，

较2022年（12579）人，增长29212人，增幅232%。在加强组织

管理方面，广州市出台《广州市老年人照护需求综合评估管理办

法》（试行），通过整合卫生健康、民政、医保等部门评估标准，

建立统一的老年人照护需求评估制度。深圳市将社区健康服务扩

容提质纳入深圳卫生健康“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工程”，各地区委

区政府成为体系建设的考核对象，并将老年人等重点指标纳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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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考核，推进重难点项目落实。目前，深圳市已初步建立了以市

老年健康指导中心为核心、区老年健康指导中心为枢纽、社康机

构为网底的老年人健康服务三级防控网络，为全市老年人健康服

务工作提供了技术平台。

（5）卫生应急方面。一是持续做好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工作，不断提升监测和防控质量。认真开展阶段性（月、

季、半年和年度）和新发输入性传染病（猴痘等）风险评估工作，

为事件科学处置与响应做好参谋。全年累计报送177期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信息快报，所有事件均派员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或提

供技术指导，确保事件得到有序有效控制。二是继续做好国家卫

生应急队伍管理工作。强化队员高质量培养、队伍高水平建设、

作风形象高标准培塑，结合中心青年人才学校课程，做到“一月

一集训、一季一拉练、一年一演练”，全年共组织队员376人次参

加25次各项基础技能训练、演练等活动，强化队员业务能力；强

化重大节假日常规性应急值守和“杜苏芮”“苏拉”“海葵”和“小犬”

等自然灾害应急响应期间临时性应急值守，确保随时随地响应应

急处置；坚持开展基层队伍规范化建设、区域合作和联合处置工

作的业务指导，创新性将国家队四个中队以分片包干的形式指导

4个区域开展应急演练工作，全年累计8次派出队伍骨干47人次和

3台次车载平台到基层指导基层队伍开展区域性培训演练，切实

提升基层队伍规范化建设和高效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开展广东省市/县（区）级突发急性传染病类防控队伍规范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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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情况调查，为加强政策储备，提升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预警、响应和处置能力提供有效数据支持。三是持续做好卫生应

急物资保障工作。2023年度累计为粤东西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紧急

调拨3批次价值111万元的应急物资支持各地做好灾后卫生防疫

工作。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指标1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2023年全省适龄

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7.99%，实现预期目标（≥90%）。

指标2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全省0～6岁儿童健康管理

率为95.73%，实现预期目标（≥85%）。

指标3 0-6岁儿童眼保健操和视力检查覆盖率。全省0～6岁儿

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为96.04%，实现预期目标（≥90%）。

指标4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全省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4.8%，

实现预期目标（≥90%）。

指标5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全省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

率92.64%，实现预期目标（≥80%）。

指标6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我省高血压患者管理任务完成

率110.02%，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7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我省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任

务完成率108.85%，实现预期目标。

指标8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肺结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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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管理率99.59%，实现预期目标（≥90%）。

指标9 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全省社

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96.79%，实现预期目标

（≥80%）。

指标10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全省按照月龄接受中医药

健康管理服务的3岁以下儿童管理率85.73%，实现预期目标

（≥77%）。

指标11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全省65岁及以上常住居

民接受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管理率72.08%，实现预期目标

（≥70%）。

指标12 卫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年巡查（访）2次完成率。卫

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年巡查（访）2次完成率98.23%，实现预期

目标（≥90%）。

指标13 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盖率。全省122个县（市、区）

均开展了职业健康检查服务，县（市、区）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

盖率为100%，实现了预期目标（≥90%）。

指标14 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2023年，全省碘缺乏

病监测县（市、区，中山和东莞市按县计）任务数124个，实际

完成监测县任务数124个，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达到100%，

实现预期目标（≥95%）。

指标15 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目标人群覆盖率。宫颈癌、乳

腺癌筛查目标人群覆盖率。2023年广东省宫颈癌筛查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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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5%，较上年的72.57%上升12.68个百分比，实现预期目标（较

上年提高）。2023年广东省乳腺癌筛查覆盖率53.48%,较上年的

44.36%上升9.12个百分比，实现预期目标（较上年提高）。

2.质量指标。

指标16 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全省居民规范化

电子档案覆盖率为80.18%，实现预期目标（≥62%）。

指标17 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全省已管理的高

血压患者规范管理服务率71.59%，实现预期目标（≥62%）。

指标18 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全省已管理的

2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服务率71.25%，实现预期目标（≥62%）。

指标19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全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65.52%，实

现预期目标（≥62%）。

指标20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率。全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率为99.93%、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相关信息报告率为100.00%，均实现预期目标（≥95%）。

3.效益指标。

指标21 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近年来，广东省卫生健康

系统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

聚焦“百千万工程”，全面启动新一轮强基层五年计划、促进乡村

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行动等，实施“百家县医院、百家县疾控

中心综合能力提升，千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达标，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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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卫生站、万名村医队伍固本，万名医师下基层”4项行动。同时，

通过打造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开展“百名首席专家下基层”等，助

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让更多的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优

质的医疗服务。广东以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为核心，

目前已基本建立分级诊疗秩序，全省99%以上的群众看病留在省

内、95%留在市内、85%留在县域。全省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

不断缩小，100%实现预期效果（不断缩小）。

指标22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2022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9.06%，2023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2022年提升约1%，100%实

现预期效果（不断提高）。

指标2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

率来看，2023年有19个地市超过了90%，服务规范性不断提高。

2023年，各地努力完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提高服务质量，

经费保障监管力度不断加大。通过示范引领，推动基层在资金管

理使用、重点人群服务、医防融合、居民健康档案使用、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和信息化应用等多个方面进行探索。全省辖区内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高，100%实现预期效果（不断提高）。

4.满意度指标。

指标24 服务对象满意度。据第三方智能语音外呼调查结果

显示，2023年我省居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总体满意度

为92.51%，较2022年的86.59%有所提高，100%实现预期效果（较

上年提高）。



33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中央下达的总体目标全部如期实现，绩效指标全部达标。

四、存在困难、问题

基层卫生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基层业务系统尚

未与计免、妇幼等垂直业务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

1.紧扣问题，整改提升。实行评价结果通报制度，及时向上

级卫生、财政和中医药部门报送评价结果和应用情况，向被评价

地区和机构通报评价结果和问题清单。指导各级卫生、财政部门

对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明原因，拿出有针对性的措施，

及时督促整改提升，进一步总结、归纳和提炼工作模式内涵，大

力推广典型经验，创新服务方式、改进服务手段，不断满足居民

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2.挂钩绩效，强化绩效“指挥棒”作用。全省分珠三角 6市（广

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和粤东西北两个片区，奖

励各片区前 10%的县（市、区），扣减后 10%的县（市、区）。

指导各地将评价结果作为核拨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评价主要领导年度工作绩效、核定卫技人员绩效工

资的依据，探索将年度基本公卫绩效评价结果与机构主要责任人

和分管领导职务任免、职称评聘挂钩。

（二）绩效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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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政府信息公开要求，本绩效自评报告拟在广东省卫生健康

委门户网站（http://wsjkw.gd.gov.cn/）主动公示，自觉接受社会

及公众监督。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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